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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臺灣農地轉用問題嚴重，如何保護優良農地，在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全

球暖化問題日益明顯的今天，顯得尤其重要且迫切。面對這樣的急迫情

況，實在無法等待從長計議。在政策修訂上，國外相關經驗就非常值得

參考。英國屬於島國且高度開發，荷蘭則國土面積狹小，社會及自然條

件與臺灣存在類似現象。兩國皆以嚴格的土地規劃體系，以及創新的國

土政策聞名。就英國來看，自從1947年後就採用慎思規劃制度。地方政

府透過開發許可的審核，來處理所有土地開發議題。長期以來限制都市

擴張以及喜愛鄉村景觀的社會文化因素，加上對於鄉村地區建築物的嚴

格管制，成功地保留了大多數的農地。相對地，荷蘭嚴格執行的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使得土地在得到政府許可變更前，是無法轉用的。加上若

干農業（如花卉）的獲利仍具競爭力，因此能夠保留住相當面積的農地

。也因為這樣，即使英國和荷蘭也都對於生產農地採取減、免稅優惠

，兩個國家並沒有因此出現大量農地轉用。土地規劃管制和社會文化傳

統，正是這兩個國家保護農地的基礎。此外，英國和荷蘭雖然沒有明確

劃出優良農地並以法令禁止轉用，但是計劃制定和審議開發時必須參考

土壤條件的規定，也等於把所有農地都視為應該保護。因此，即便沒有

明定欲保留的農地數量和區位，實際上卻可能比劃定優良農地保護區更

為嚴格。英國和荷蘭的確成功阻止了農地的流失，但是這些成就並非沒

有成本。英國都市土地供給長期受到規劃限制，因此大都市（尤其是倫

敦）的住宅價格以及辦公室租金，遠高於歐洲其他國家，削弱了英國的

經濟競爭力。隨著法令修改以及不動產價格上揚，荷蘭長期以來地方政

府掌握農地轉用以及市地提供的現象，已經出現結構性變化。私人開發

商開始投入農地市場與政府競爭，因此未來農地轉用壓力將會加劇。有

別於英國和荷蘭將都市和鄉村適用同樣的土地使用管制，臺灣不管是土

地使用管制、土地使用變更以及土地課稅，都將都市和非都市土地分開

對待，造成制度的不一致。相較於英國和荷蘭，臺灣並不缺少對於農地

轉用以及農舍興建的規範。臺灣農地流失和農舍蔓延，根本問題不在缺

乏法令規範，而是中央農地保護政策不明、以及法令執行不確實所引起

。臺灣現在面對的，不是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制度，而是修補已經出現嚴

重問題的既有制度。因此在策略上，因該採取較為積極和嚴格的途徑

，期在短期內能夠減緩農地流失和農舍濫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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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Taiwan has been losing farmland at an alarming rate. Loss of

farmland is no longer an issue that affords discussion without

taking immediate actions. In light of the emergency, the

foreign experience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are two countries that are famous for their

strict land use regulations and innovative land policies. In

addition, they are both highly developed and face constant

compet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land. The in-

depth reviews of these two systems have revealed the findings

that follow. Great Britain started in 1947 to apply the

discretionary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Planning permissions

are required for all significant l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are individually scrutinized by local

governments. Besides, the long-term policy of urban

containment, coupled with the affection for countryside and

strict control of buildings in rural areas, have helped Great

Britain to successfully keep this country’s farm land. The

Netherlands, in contrast, has imposed a rather strict land use

control. No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local land use plan will

be allowed, and all changes in land use require a prior

approval. The high competitiveness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global market also helps to keep farm land

in agricultural use. The well-functioning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s, together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tendency

towards keeping countryside for all,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for preserving farm land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However, everything has it price. The strict limit on the

supply of farm land for urban use has deterred the long-term

growth of British economy. Also, the recent changes in

legislations and new competition from private developers have

broken the long-time monopoly of Dutch local governments in

supplying farm land for urban use. Speculation in farm land

has been observed. Compared to the British and Dutch systems,

land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aiwan has been treated

differently that leads to inconsistency. Also, there are no

lack of legislations in Taiwan to manage farm land and its

conversion. The problems are that those legislations hav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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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properly imposed. On top of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es not seem to have a clear and consistent policy in farm

land. In conclusion, control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in Taiwan

sh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a unified system. And what we

urgently need is immediate actions that take a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 quickly slowing down the loss of farm land and

sprawl of residential houses in rural areas. In this regard,

there are many good examples from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that we could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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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的：

了解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內涵：英國與荷蘭農業政策必須遵守歐盟規範，因此

有必要了解歐盟農業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兩國農地利用與政策。

（一）

了解英、荷兩國在其整體國土規劃體系下，農地需求總量擬定、控管方式及

成效：農地乃土地一部分，農地利用自然受到國土規劃體系的規範。

（二）

了解英、荷兩國優良農地之界定、保存作法及成效：在國土規劃體系下，基

於糧食安全等考量，某些農地將被認定是優良生產土地，並透過法令或其他

方式加以保護。

（三）

了解英、荷兩國農地變更審議程序、重點、操作方式及問題：在都市化以及

經濟發展下，農地不時面臨轉用的壓力。對於這些轉用的農地，自應存在農

地變更的審議方式與程序。

（四）

了解英、荷兩國為促進農地利用有效之賦稅制度及實施經驗：除了透過國土

規劃體系直接限制，賦稅手段往往被用來引導農地合理使用。在農地生產效

益往往不及其他土地使用的情況下，稅的功能如何發揮也就益發重要。

（五）

針對我國臨時性重要農地議題，蒐集英、荷相關資料：資料蒐集、分析過程

，應當會發現原本沒有預期，但是對於臺灣具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六）

進行前項主題資料之編譯，並分別與我國相關制度進行異同點之比較分析

，提出可供我國借鏡之處，同時考量農地農用之政策目標，結合未來農地分

級分區管理方向，整體檢討我國農地賦稅相關制度，從而建立合理之農地賦

稅機制，以發揮協助政策推動之功能。

（七）

研究期間至少舉辦兩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進行相關議題之意見交流，並彙整

作為本研究參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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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主要採用方法

1.蒐集及分析英、荷農地相關制度

了解英國以及荷蘭農地保護與利用之作法，可以透過學術期刊、政府部會以及國際

組織報告蒐集。學術期刊，如Land Use Policy以及Journal of Rural Studies等。

兩國相關部會，如英國的環境、糧食及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荷蘭的住宅、空間規劃與環境部（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等。此外，國際組織如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Rural

Policy Review等。在網路發達的今天，基本的資料取得應該不是問題。

2.歸納臺灣優良農地保護問題

透過研究及報告，歸納整理出臺灣優良農地保護所遭遇的主要問題。

3.透過英、荷經驗提出臺灣相關政策改進建議

數據顯示，英國及荷蘭農地轉用速度遠低於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比較英國、荷蘭與

臺灣對於農地管理利用的政策與做法，提出臺灣未來的改進方向。

可能遭遇困難

1.資料蒐集進度與了解

雖然許多資料可由網路取得，但是可能存在時間落差。尤其對於目前正在討論的重

要政策，將會因此無法得知。此外，正確理解其它國家制度，往往需要比研究議題

更廣泛的基本知識，否則容易產生誤解。與農地保護制度相關的知識，至少就包括

了土地使用管制、農地市場交易、農地價格等。此外，該國歷史與相關政策的演進

也會影響對於資料的解讀。

2.跨國比較時議題的設定

縱使已經將研究對象設定在優良農地的保護，進行比較時仍需進一步界定更清楚的

議題。限於農地議題牽涉之廣，全面性的比較是不可能的。

預計解決途徑

1.相關議題設定以臺灣為主

如前所述，對於英國以及荷蘭農地保護制度的全面了解是不可能的。應該選擇明確

且急迫的議題，針對這些議題深入了解。本研究建議以臺灣面臨的重要且急迫之優

良農地保護為中心，蒐集英國及荷蘭相對的做法。這樣才可能在有限時間內，歸納

出對於臺灣具有政策效益的發現。

2.透過國外專家學者協助蒐集資料以及參與討論

如前所述，對於國外資料的了解，不只是文字翻譯，更需要廣泛的相關知識。其實

在資訊氾濫的年代，擷取相關且正確的資訊本身就是成敗關鍵。礙於經費限制無法

前往研究國家蒐集資料。因此，本研究預計邀請三位國外專家學者加入，透過他們

的經驗與合作，解決上述問題。透過email聯繫，已經獲得三位教授同意協助本研究

進行。

Professor Jim Riddell原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之後轉往聯合國糧食及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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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擔任土地政策部門（Land Tenure

Service）主任，對於歐盟農業政策以及鄉村發展非常了解。自聯合國退休後擔任顧

務，目前也是桃園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d

Policy Studies and Training, ICLPST）土地政策課程教授，對臺灣十分友好。除

在ICLPST授課外，曾應邀至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北大學、農委會、經建會等學

術及政府機關演講。Professor Riddell將主要協助歐盟農業及農地政策方面的研究

。

Professor Alan Evans目前為英國University of Reading榮譽教授，長期研究土地

市場以及土地使用規劃，也是該校空間及不動產經濟研究中心（Centre for

Spatial and Real Estate Economics）創辦人。累計發表數十篇文章，主要關於土

地市場以及英國土地使用規劃制度。長期擔任國際主要期刊Land Economics編輯。

最近於2004年由著名的黑井書局（Blackwell）出版了Economics, Real Estate and

the Supply of Land以及Economics and Land Use Planning。這兩本書是非常少數

，有關土地市場與規劃制度的專書。出版後受到廣泛的注意與討論。Professor

Evans將主要協助英國農地保護方面的研究。

Professor Barrie Needham目前為荷蘭University of Nijmegen榮譽教授，長期專

注荷蘭土地規劃制度與變遷，過去多年來帶領該校土地政策研究群。曾經負責撰寫

歐盟各國空間規劃制度的荷蘭部分。累計發表數十篇文章，主要在於土地政策、土

地開發以及荷蘭土地使用規劃制度。曾經擔任國際期刊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 以及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編輯。最近於2006年出版專書

Planning, Law and Economics，以經濟與法律觀點探討土地使用規劃，也是近年對

於土地議題的重要著作。Professor Needham將主要協助荷蘭農地保護方面的研究。

透過這些國外專家學者的協助，將可大幅縮短資料蒐集時間，以及提升蒐集資料相

關性。對於歐盟、英國以及荷蘭農地保護政策，甚至臺灣相關制度的改進，他們也

可以適時提出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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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參考英、荷的經驗，臺灣對於優良農地的劃分和保護，存在兩種可能模

式。首先，由於非都市土地的用地編定與現況差距頗大，農業單位可以

根據「台灣農地資訊系統」或是持續進行的「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界

定出生產力較高、或生產成本較低、或同時考量生產與環境的優良農地

。如此可以將行政資源集中在較少數量的農地，農民也才可能受到妥善

的照顧，願意繼續農業生產。但是這種做法，存在幾點困難。有些農民

一定會反對將他們的農地劃入需要保護的優良農地，因為以後轉用的機

會將微乎其微。這也會產生土地管制是否過當，而需要補償的疑義。

Alterman（1997）分析幾個國家的經驗後，發現大多數國家不認為保護

農地、管制轉用需要補償。如果農地仍然可以做為經濟上可行的

(economically viable)使用，就不存在補償的疑慮。就此論點，農業

單位可以依據公開的準則劃出欲保護的優良農地，並且投入資源，確保

那些農地之生產為經濟上可行。另一種做法，則與英、荷制度較為類似

。農業單位並不主動劃出優良農地，並透過土地分區方式加以管制。農

業單位仍然透過「台灣農地資訊系統」或是「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了解

農地生產力的分布，但是在土地使用管制體系中，於申請農地變更時

，透過被諮詢的機會表達意見。這樣的做法與現況較為類似，差別在於

農業單位必須提出如英、荷所有的土壤或生產力分類結果，用來支持自

己的意見。如果可能，可以在土地使用規劃法令中，明列不得使用生產

力較高農地的規定。這種做法避開了明確劃出優良農地區位，將會造成

的農民反彈以及補償的爭議。當然，如果農業單位無法在土地管制體系

中盡職地扮演守門員，優良農地轉用問題仍將繼續。農業單位被諮詢時

，可以考慮引用英國褐地優於綠地開發的觀念。要求申請開發農地的單

位，必須證明這塊農地的開發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沒有其它可行的替

代都市土地或是生產力較差的農地。這樣的成本效益分析，用來減緩過

於輕率的農地開發。

 

英荷經驗所顯示的，首先中央政府應該建立全國性的土地生產力指標

，提供制定土地利用計畫、和審查開發許可時必須參考的資料。土地生

產力未必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指標，但是應該藉此指標，避免任意轉用高

生產力的土地。另外，英國對於鄉村土地上的建築物，採取相當嚴格的

管制。規劃政策說明第七號規範的是所有鄉村地區(countryside)，而

非僅限於農業土地。這應該也顯示，對於鄉村建築物的管制，著眼的不

僅是農業生產，而是更廣泛的景觀與綠地保護，維護整體的鄉村環境。

荷蘭則將建物興建視為空間相關(spatially relevant)事務，而不僅是

建物實體的管制。這樣就把農舍興建的議題，提升到了土地開發權利的

層次。英荷經驗顯示，農地和其它財貨一樣可以自由交易，無須對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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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資格設限。但是擁有農地，未必自動擁有在上面興建建物的權利。農

舍興建不應視為與土地利用無關的建築物安全或外觀問題。此外英國經

驗也指出，只有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才可以准許獨棟(isolated)農舍

的興建，避免農舍無法管制的蔓延，以及因此造成的公共設施提供、空

氣污染等問題。

 

民國八十九年農發條例修訂後，已經允許自然人自由買賣農地。就現行

法令而言，只要符合擁有農地兩年以上且農地面積達0.25公頃等條件

，就可以申請興建農舍。一些都市居民購買農地興建渡假房屋，這是追

求休閒生活的市場結果，無須訴諸道德要求，現行法令也未禁止。但是

無論如何，已經興建之農舍應屬地方財產稅課稅標的，以求稅賦公平。

對於平日即居住在農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應該對其地價稅與房屋

稅與以優惠，但不應該完全免除。對於將農舍做為第二屋的所有人，則

應課以一般稅率。正常的財產稅賦提高持有農舍的機會成本，或多或少

也可以降低對於農舍的外來需求。稅基為最高最有效使用下之土地價值

。然而許多農地目前幾無生產利潤可言，農地充分利用或許不是農民、

也不是社會最佳的結果。據此，對於生產農地課徵地價稅，可能造成農

民無力支付，甚至被迫提早賣出，反而不利於農地保護。如果要回復地

價稅制度，還存在其他必須克服的稅基問題。地價稅的稅基參考申報地

價，乃是地主參酌地政單位之公告地價自行申報。在地主不申報的情況

時，則逕以公告地價80%做為稅基。農地的公告地價，長期以來並無課

稅功能，因此其正確性值得注意。英國和荷蘭對於出售土地時的所得

，都存在再投資延期納稅(roll-over)的規定，荷蘭這方面的規範尤其詳細

。其立法精神應該在於將資金留在農地市場，或是繼續投資在農業生產

，藉由稅賦減免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臺灣農發條例37條對於土地增值稅

不課徵的規定，也是藉由稅賦減免提高農地繼續農用的誘因。此外，土

地稅法第35條訂有重購土地時土地增值稅之優惠：“…土地出售或被徵

收兩年內重購土地合於規定者，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或

補償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

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農

發條例和土地稅法，提供了出售農地和重購土地的優惠。土地稅法的重

購土地退稅，提供了將售地所得再投入購買土地的誘因。但是該規定並

非針對農地所訂，出售農地所得未必留在農地上。依此觀點，臺灣可以

思考提供出售農地所得再用以購買農地時，較原有土地稅法一般土地重

購退稅更優惠的規定，將資金流在農地上。荷蘭稅制能否引用到臺灣以

促進農地農用，市場價值與農地繼續使用價值間的差距是個關鍵。都市

周圍之農地因有「變更為都市用地之期望價值」，前述機制恐怕不易成

功。若在移轉價值與農業使用價值差距較小之地區，前述稅制比較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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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揮功用。此外英國以及荷蘭似乎都出現，申請延期納稅農地的交易

價格往往高過市場價格許多，延遲投資制度可能會推升農地價格。這是

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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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就英國來看，自從1947年後就採用慎思規劃制度（discretionary

system）。地方政府透過開發許可的審核，來處理所有土地開發議題。

長期以來限制都市擴張（urban containment）以及喜愛鄉村

（countryside）景觀的社會文化因素，加上對於鄉村地區建築物

（PPS7以及Annex）的嚴格管制，成功地保留了大多數的農地。相對地

，荷蘭嚴格執行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使得土地在得到政府許可變更前

，是無法轉用的。加上若干農業（如花卉）的獲利仍具競爭力，因此能

夠保留住相當面積的農地。也因為這樣，即使英國和荷蘭也都對於生產

農地採取免稅優惠，兩個國家並沒有因此出現大量農地轉用。土地規劃

管制和社會文化傳統，應該是這兩個國家保護農地的基礎。此外，英國

和荷蘭雖然沒有明確劃出優良農地並以法令禁止轉用，但是計劃制定和

審議開發時必須參考土壤條件的規定，也等於把所有農地都視為應該保

護。因此，即便沒有明定欲保留的農地數量和區位，實際上卻可能比劃

定優良農地保存區更為嚴格。除了計劃體制外，政策和法令執行也是另

一個關鍵。英國和荷蘭都以執法嚴格聞名，因此違規情況極少。

英國和荷蘭的確成功阻止了農地的流失，但是這些成就並非沒有成本。

英國都市土地供給長期受到規劃限制，因此大都市（尤其是倫敦）的住

宅價格以及辦公室租金，遠高於歐洲其他國家，削弱了英國的經濟競爭

力。荷蘭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供給，掌握農地的轉用以及市地的

提供。這個情況近年由於法令修改、加上不動產價格上揚，已經出現結

構性變化。私人開發商開始投入農地市場與政府競爭，因此未來農地轉

用壓力將會加劇。荷蘭地方政府近年來傾向開發以及中央政府的默許

，未來也將對於農地保護造成影響，值得觀察。另外，英國和荷蘭並沒

有對於農地轉用為市地的增值，特別透過稅賦或其他方式回收，都市旁

的農地價格也很高，農地投機現象一樣存在。

有別於英國和荷蘭將都市和農地適用同樣的土地使用管制，臺灣不管是

土地使用管制、土地使用變更以及土地課稅，都將都市和非都市土地分

開對待。相較於英國和荷蘭，臺灣並沒有明顯缺少對於農地轉用以及農

舍興建的規範。臺灣農地流失和農舍蔓延，根本問題不在缺乏法令規範

，而是中央農地保護政策不明、以及法令執行不確實所引起。英國和荷

蘭縱使現行制度也造成一些問題，但是很重要的是維持了法律的尊嚴。

臺灣的法令規範尚屬嚴格，但是執行時卻與規定相差甚遠，法律的威嚴

受到挑戰及不信任。此外，在農地稅賦方面，田賦停徵、土地增值稅不

課增、遺產及贈與稅免增，已經使得稅賦引導土地利用的功能蕩然無存

。總而言之，臺灣現在面對的，不是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制度，而是修補

已經出現嚴重問題的既有制度。因此在策略上，因該採取較為積極和嚴

格的途徑，期在短期內能夠減緩農地流失和農舍濫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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